
創冠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於2004年9月24日在百慕達註冊成立)

(公司註冊號35842)

股東特別大會通告
茲通告本公司謹定於2014年5月7日上午九時三十分假座Sheraton Towers Singapore, Diamond Room, Lower 
Lobby, 39 Scotts Road, Singapore 228230舉行股東特別大會，以考慮並酌情通過（不論修訂與否）下文所載之
決議案：
本通告未有界定之所有詞彙與日期為2014年4月14日之致股東通函(“通函”)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第1項普通決議案
出售本公司於創冠環保(中國)有限公司(“創冠（中國”)全部股權之建議構成上市手冊第10章項下的“主要交易”
動議：
(a) 謹此批准本公司出售於創冠（中國）之全部股權(“建議出售”)，有關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2014年4月

14日之通函；
(b) 追認、確認、批准及授權本公司訂立及簽署框架協議及收購協議（定義見通函）以及該等協議項下擬進行之交

易；及
(c) 謹此授權本公司董事（單獨行動或多名董事行動），完成及/或作出所有收購協議（定義見通函）可能需要的或

依據收購協議或與收購協議有關的所有行動及事宜，包括但不限於簽署以上的所有文件及批准任何有關文件的
修訂、變更或修改，或需根據或依據或與建議出售有關或本公司董事認為就該事項或建議出售或此等普通決議
案任何部分生效而言屬合宜或必要或符合本公司利益而作出的相關行動及事宜。

第2項普通決議案
建議通過由出售所得款項淨額撥出部份以派發建議特別股息
動議須待第1項普通決議案及第1項特別決議案通過及建議出售完成後方可作實：
(a)  謹此批准本公司於建議出售完成後，按通函所載之條款及方式以現金及按百分比基準，向於由本公司董事釐定的記

錄日期時名列於本公司股東名冊的股東宣派及派發來自於建議出售所得款項淨額的特別股息最多達人民幣6億6千萬
元；及

(b) 謹此授權本公司董事（單獨行動或多名董事行動），完成及/或作出所有收購協議（定義見通函）可能需要的或依據
收購協議或與收購協議有關的所有行動及事宜，包括但不限於簽署以上的所有文件及批准任何有關文件的修訂、變
更或修改，或需根據或依據或與建議出售有關或本公司董事認為就該事項或建議出售及建議特別股息或此等普通
決議案任何部分生效而言屬合宜或必要或符合本公司利益而作出的相關行動及事宜。

第1項特別決議案
建議削減股份溢價賬
受遵守百慕達公司法第46(2)條及本公司細則的規限：–
(a) 謹此批准本公司削減及註銷股份溢價賬進賬結餘金額6億港元，並將由此產生的進賬款項撥入繳入盈餘賬，相關削

減、註銷及轉撥將自特別決議案通過日期的下一個營業日生效；及
(b) 謹此授權本公司董事（單獨行動或多名董事行動）按照百慕達公司法及本公司細則的規定用途使用繳入盈餘賬的金

額，以使建議削減股份溢價賬或本特別決議案的任何部份生效。
代表董事會
創冠環保股份有限公司
林巖
執行主席兼集團行政總裁
2014年4月14日
附註：
(1) 凡有權出席上述股東特別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本公司股東均可委派不多於兩位代表出席大會並代其投票。受委

代表毋須為本公司股東。
(2) 倘股東為個人，委任代表的文據須經委任人或其受權人簽署；倘股東為公司，則以其公司印鑒或受權人或獲正

式授權的公司職員代為簽署。
(3) 委任受委代表文據最遲須於大會指定舉行時間48小時前送達本公司註冊辦事處。


